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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

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128 号 

 

 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.6 亿元，同比上涨 18.07%；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 1,317.07 万元，

同比上涨 5.73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.17 亿元，同比上

涨 175.28%。最近四年，你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后净利润”）分别为-1.63 亿元、

-1.52 亿元、-1.51 亿元和-1.39 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收入和成本构成、毛利率、期间费用等因素，

详细说明你公司最近四年扣非后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原因以及拟采取

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； 

（2）你公司解释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本年度净利

润存在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支付的利息支出计入筹资活动现

金流出，处置新途咨询及新筑通工股权收到的现金计入投资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入。请你公司结合 2016 年、2017 年年报数据补充说明相关

会计确认和计量是否发生较大变化。并结合具体项目说明公司净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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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差异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2、2018 年 6 月 27 日，你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新筑通

工 60%的股权以 5100 万元的交易对价转让给当时的控股股东新筑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。评估基准日，新筑通工经审计净资产-3,336.27 万元，

净利润-9,298.10 万元，且尚欠你公司往来款 3.59 亿元。而新筑通工

100%股东权益以收益法确定的评估价值为 8,550.17 万元，增值额为

11,886.44 万元，增值率为 356.28%。年报显示，上述关联交易你公司

确认了 1.28 亿元投资收益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当时选取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原因以及评

估增值的合理性； 

（2）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向上

市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；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上述交易确认 1.28 亿元投资收益的具体测算过

程，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 2.62 亿元，同比增长 151.21%。

其中，研发资本化金额为 2.18 亿元，同比增长 220.34%，资本化比例

83.06%，同比上升 17.93 个百分点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 2018 年度研发投入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，研

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项目、所处研究开发阶段、相关项目达到资本化

条件的判断过程及结论，并结合同行业公司的研发资本化政策，说明

研发支出资本化确认依据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的

要求，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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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你公司轨道交通项目开发支出本期增加额为 2.14 亿元，“内

部开发支出”本期增加 5154.93 万元，“其他”本期增加 1.63 亿元，请

补充披露你公司轨道交通项目开发的具体内容，“内部开发支出”与

“其他”的具体明细。 

4、收入是你公司 2018 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关键考核指标，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.6 亿元，主要来源于桥梁功能部

件、轨道交通产品、超级电容系统产品。请你公司按照业务种类说明

具体的收入确认政策，并说明与可比公司相应政策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；

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、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入、收入确认跨期

以及收入确认与回款情况相背离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，并

说明对收入确认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情况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情况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10.92 亿元，较期初增加

112.45%；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 3.52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95.56%；

流动比率 120.14%，同比下降 34.96%；资产负债率 64.93%，较上期

增长 8.80 个百分点。期末受限资产余额 21.17 亿元，较上期末增长

42.94%，占公司总资产的 29.94%，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

的 90.35%。 

（1）请详细说明上述借款的还款安排及资金来源，相关债务是

否会对你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；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短期借款的详细情况，包括短期借款的

种类、期限、数额、主要用途、质押物情况、相关投资项目的进展情

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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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详细说明相关资产权利受限的具体形成过程、上述权利

受限已经或者可能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、对你公司

报告期内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，充分提示有关风险。 

6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 1 年以内（含 1 年）应付账款余额 12.23

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59.87%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上述应付账款的主要欠款对象、采购发生时间、

具体金额、付款时间；并结合你公司目前债务规模、经营情况、现金

流状况等说明公司公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； 

（2）你公司 1 年以内（含 1 年）应付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，说

明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如是，请说明变化的

具体情况，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一到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.86 亿元、

4.09 亿元、5.17 亿元和 6.49 亿元，净利润分别为 501.03 万元、1,995.15

万元、-1,057.08 万元和-122.03 万元。请结合行业特点、你公司产品

结构、收入确认原则及成本费用，补充说明不同季度之间营业收入和

净利润的匹配性和合理性，并对比 2016 年、2017 年年报数据说明你

公司业务是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。 

8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

比例为 67.52%，较去年增加 7.54 个百分点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特点及销售模式，说明你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

且进一步集中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年度前五大客户与 2017 年相比是

否发生变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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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你公司对第一大客户的销售额为 11.42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

总额比例为 58.26%，请补充说明前述客户的名称以及相应业务开展

情况，说明相应业务毛利率与其他客户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公司是否

对其存在重大业务依赖，请充分提示各项风险，并说明应对措施。 

9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7.14 亿元，较期初增

长 39.69%，占期末总资产的 24.24%；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4.99%，

较期初下降 0.21 个百分点。 

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 2018 年业务情况、销售模式、信用政策、期

后销售回款情况等因素，分析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且余

额较高的原因；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增长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下

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本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谨慎，请年审

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1.16 亿元，较期初增

长 11.54%，跌价准备账面余额为 114.94 万元，较期初下降 47.52%。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非板式橡胶支座和声屏障销售量分别下降 5.06%和

4.44%；生产量分别增长 6.09%和 11.19%；库存量分别增长 146.53%

和 139.32%。 

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产品类型、生产销售政策、在手订单情况说

明非板式橡胶支座和声屏障库存量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出

现产品滞销的情形；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库存商品的期末账面余额增长但跌价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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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谨慎。 

1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,308.81

万元，较上期增长 88.69%。请说明你公司主要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、

发放主体、发放原因、相关政府补助是否附生效条件、计入当期损益

的合规性，并说明对于单笔大额政府补助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

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12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新筑精坯锻造有限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

为-715.88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474.50 万元，请结合上述子公司的业务

开展情况、业务模式、功能定位以及历史经营业绩等情况，说明其报

告期内亏损的具体原因、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及对公司业绩可能

产生的影响。并结合其主要财务状况、现金流、负债情况说明净资产

为负值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偿债风险及破产清算风险。 

1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固定资产中有 12 处房屋建筑物未办妥产

权证书，涉及账面价值 5.65 亿元；投资性房地产中有 4 处房屋建筑

物未办妥产权证书，涉及账面价值 4,100.25 万元。请说明上述房屋建

筑物相关产权证书截至目前尚未办理完毕的原因、预计办毕时间，并

说明如未按时取得相应产权证书，上述瑕疵是否将对公司日常经营及

投资性房地产业务开展构成重大障碍。 

14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支付运输费 1,137.16 万元，同比下降 50.22%，

支付差旅费 1,328.98 万元，同比下降 25.55%，请补充说明营业收入

同比增长 18.07%的情况下运输费和差旅费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



7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5 月 17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
